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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36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9 月 2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出售公司下属海外全资子

公司资产的公告》，称下属全资子公司“中塔石油丹加拉炼化厂”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炼化厂公司”）拟与“SITORA”科技综合体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SITORA”）签署《资产买卖合同》，拟将

其拥有的位于塔吉克斯坦丹加拉开发区内的所有厂房、设备、机械及

厂内低值易耗品以及其名下位于杜尚别的两栋别墅（以下简称“拟售

资产”）出售给 SITORA，交易对价 4100 万美元；本次交易预计为公

司增加净资产 1亿元、增加利润总额 1 亿元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

你公司核实以下事项并作出进一步说明： 

1．本次交易拟售资产的账面原值为 63,651 万元，已计提相关资

产减值准备 40,668 万元，账面净值为 17,183 万元，截至目前尚未投

产；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对其进行评估，评估价值为 26,585 万元，

增值率 54.71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说明拟售资产基本情况，包括不限于拟售资产具体明细、

初始投入时点及金额、发生资产减值的原因、计提依据及合理性、尚



2 

 

未投产的原因等，说明前期投资是否审慎，结合上述情况等核实前期

资产投入是否真实、准确，并报备相关原始凭证。 

（2）补充说明本次评估的价值分析原理、计算模型及采用的折现

率等重要评估参数，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，并

结合拟售资产尚未投产、前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评估测算情况，充

分说明本次评估有关参数、评估依据确定的理由及合理性，交易定价

是否公允。请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3）说明公司以远低于初始投资成本的价格出售该资产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是否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
（4）结合出售资产前期资产减值计提等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对公司

净资产、净利润影响的测算依据、相关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，本次交

易产生的利润是否属于非经常性损益，如是，请补充说明。 

2．本次交易对方为 SITORA，主营业务为生产、商业、服务，

注册资本为 2,178 索莫尼，其认为财务数据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支持

对外披露。请补充说明 SITORA 的业务沿革，本次购买拟售资产的资

金来源、收购原因及商业合理性，结合 SITORA 注册资本及财务状况

说明其是否具备支付能力，并进一步核查并说明交易对方及其股东与

你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前十大股东、董监高人员等在产权、

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系，本次交易各方是

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利益安排，本次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，并请报备

交易对方认为财务数据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予披露的证明文件。 

3．本次交易协议拟约定，SITORA 应在签订协议前获得塔吉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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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坦共和国相关部门的同意，在协议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交

易对价。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的接洽、协商过程，公司接触 SITORA

的信息来源，公司选取 SITORA作为交易对方、SITORA 同意一次性

全额支付交易对价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，并说明 SITORA 是否已就本

次交易取得相关部门同意、交易双方是否已签署正式协议及本次交易

后续的执行安排等情况，交易实施是否存在不确定性。 

4．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实施后，你公司对所得款项的后续用途，

炼化厂公司剩余资产负债的具体情况及后续经营计划或处置安排，炼

化厂二期项目是否终止，你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责任或赔偿义务。 

5．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请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，在 10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

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30 日 


